四会市水利局
直接订购采购合同


合同名称：四会市水利局液晶显示器电子卖场合同
合同编号：HT-2026-04535152
甲方：四会市水利局
乙方：四会市道遥办公设备经营部
合同金额(元)：929.00
人民币大写：玖佰贰拾玖元整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签订本合同，并共同遵守。
[image: ]一、 合同标的

	产品名称
	技术规格
	数量
	单价（元）
	金额（元）
	[image: ]备注

	

















液晶显示器
	华为/Huawei, 华为/Huawei B3-2 41H SSN-24BZ 23.8英寸液晶显示器 16:9宽屏 1920*1080分辨率 H DMI+VGA 低蓝光护眼 3年专家上门服务, B3 -241H SSN -24BZ;
华为/Huawei B3-241H SSN-24B Z 23.8英寸液晶显示器 16:9宽屏 1 920*1080分辨率 HDMI+VGA 低蓝光护眼 3年专家上门服务包装清单 :1)液晶显示器 x 1 （标配） 2)底座x 1 （标配） 3)24W电源适配器 x
1 （标配） 4)HDMI线缆 x 1（标配 ) 5)QSG 快速入门 x 1（标配） 6 )保修卡 x 1 （标配）
质保期限:3年
售后服务:三年保修三年上门服务
产地:广东
中国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编号:CQC22 701351905
中国节能产品认证证书有效期:2027 -07-18
最大分辨率(垂直):1080
亮度值:250cd/m²
最大分辨率(水平):1920
屏幕尺寸(英寸):23.8
面板类型:IPS
屏幕比例:16:9
对比度:1000:1
动态对比度:1000:1
背光类型:LED
灰阶响应时间:5ms
内置音箱:否
低蓝光模式:支持
VGA接口数量:1
DP接口数量:0
DVI接口数量:0
HDMI接口数量:1
色深:8bit
可视角度:178
刷新率:75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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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0000
	


















¥9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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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929.00 大写（人民币）: 玖佰贰拾玖元整

	产品名称
	序列号

	液晶显示器
	42EUN25B25013011


合同总额包括货款、设计、安装、随机零配件、标配工具、运输保险、调试、培训、质保期服务、各项税费及合同实施过程中不可预见费用等（车辆品目的购置税，车船税，上牌费、保险费除外）。
二、交货时间、地点
1.交货时间：2026-01-05之后3个工作日内。
2.交货地点：广东省肇庆市四会市东城街道四会市行政服务中心三楼四会市水利局。
三、质保期及售后服务要求
[image: ]1. 乙方所提供的货物的质保期按照生产厂家标准。
2. 乙方应保证提供的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原装合格正品，并完全符合生产厂家或国家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
3. 乙方应保证在质保期内按照生产厂家的服务标准向甲方提供售后服务。
四、验收标准
货物必须同时完全符合下列各项标准和要求视为合格：
1.装箱单（包括但不限于质量合格证书、保修证书、产品使用说明书及其他应随产品一同装箱的技术资料等）。
2.验收应在甲乙双方共同参加下进行，验收按国家有关的规定、规范进行。
3. 乙方保证合同项下提供的货物（或者设备）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否则，乙方须承担对第三方的侵权责任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所有费用。
4.华为品牌验收标准：商品序列号与合同序列号不相符的，采购人应不予验收，并将相关情况反馈品牌运营团队，按电子卖场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image: ]序列号要求：（1）序列号对应的商品为全新未激活的商品；
（2）序列号对应的商品为华为在售商品；
（3）序列号维保满足平台要求（保修期≥12个月）。
五、付款方式
甲方货物验收通过后，收到正式发票后30个工作日内通过银行转账向乙方支付100%合同款项。
六、违约责任
1.如乙方延期交货或甲方延期付款，每逾期一日，违约方应按合同金额1%向对方支付违约金，但该违约金累计不超过合同金额的5%，逾期超过5日，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2.如任何一方无故解除合同或有其他违约行为，应向对方支付合同金额5%的违约金。
七、保密
甲乙双方在订立合同、合同履约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或者其他应当保密的信息，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或者信息，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八、解决纠纷方式
因本合同引起的争议， 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或调解不能解决争议，则 向采购单位所在地或所在地上级的人民法院提交诉讼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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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
1.本合同一式 3 份， 由甲乙双方盖章即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合同内容如遇国家法规及政策另行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以下无正文)



[image: ]甲方(盖章)：四会市水利局
甲方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3389086
[image: ]单位地址：广东省肇庆市四会市东城街道四会市行政服务中心三楼四会市水利局
[bookmark: _GoBack]合同签订日期：
合同履约开始日期：2026-01-30
合同履约截止日期：2026-02-08


[image: ]乙方(盖章)：四会市道遥办公设备经营部
开户银行：广东省四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 行 账 号：80020000005227019
乙方联系人： 江岳
联系电话：13822685999
[image: ]单位地址：城中区海边坊3号（第一卡）
合同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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